
川北医学院201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招生人数

2013年我校拟计划招收硕士研究生160人（学术型），实际招生人数以教育部当年下达的规模数为准。我校将根据当年的考试情况适当调整各专业招生计划。

二、报考条件

报名参加硕士研究生全国统一入学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1972年8月31日以后出生者），报考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4.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要求。

5.已获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员只准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硕士生。

6.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经2年或2年以上（从高职高专毕业到2013年9月1日），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含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同等学力考生在报名前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①英语应通过国家四级，②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相关专业的学术论著1篇以上（论文需有中英文摘要或者论文的文献标识码为A），③获得市厅局级及以上教学或科研项目或成果奖的前三名。
（4）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5）自考本科生和网络教育本科生须在报名现场确认截止日期（2012年11月14日）前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方可报考。
7.临床医学专业不招收跨专业考生，只招收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
8.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三、招生类型

1.我校招收统考生：包括国家计划内定向、非定向及国家计划外委托培养、自筹经费等4种类型。计划内定向、非定向研究生属于国家计划内招生，培养经费由国家向培养单位提供。计划外委托培养、自筹经费研究生的培养经费由单位或个人向培养单位提供。今年收费问题将按照国家有关最新政策执行。

2.定向生和委托培养生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考生人事档案与户口不转入我校，须在录取前由用人单位与我校签订培养协议。

四、报名

1.网上报名：考生必须在教育部规定的时间内登陆教育部指定的网站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进行网上报名。准考证由考生自行在报名系统中下载打印。

2.现场确认：在报考点（与网报时的报考点一致）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考生持本人身份证（应届毕业生加学生证）、现役军人证件和网上报名编号进行现场摄像、缴费和确认报名信息。

五、考试

入学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

（一）初试

教育部统一安排，以准考证为准，考试科目为：

政治理论：101思想政治理论（统考）
外国语：201英语一（统考）
专业基础综合：306西医综合（统考）或307中医综合（统考）或612药学综合（自命题）
（二）复试

在初试合格的基础上进行，复试时间将在我校研究生招生网页上另行通知。

复试分为：

1.专业课笔试：

考试科目请看《川北医学院201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2.同等学力加试：

同等学力报考者，如初试合格，在复试同时，须加试大学本科主干课程两门，加试不合格者，不予录取。加试科目请看《川北医学院201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3.面试

面试内容包括英语听力及口语测试、综合素质测试、临床实践技能或实验操作技能考查。
六、资格审查

对考生的报考资格审查将在复试报到时进行，参加复试的考生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应届生同时还要学生证）和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应届本科毕业生在入学报到时检查毕业证原件，交复印件），对不符合报考资格者将取消复试资格。

七、体格检查

考生在复试时按教育部规定的体检标准进行体检。凡不符合教育部规定体检标准的考生不予录取。

八、录取

学校根据教育部下达的招生规模、考生入学考试成绩（含初试和复试）并结合政治思想表现、本人素质以及身体健康情况确定录取名单。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和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九、就业

录取为定向培养和委托培养的考生，毕业后只能回定向或委托培养单位。非定向和自筹经费考生，毕业时采取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方式就业。

十、其它
1.考生因报考研究生与所在单位产生的问题由考生自行处理。若因上述问题使招生单位无法调取考生档案，造成考生不能复试或无法被录取，招生单位不承担责任。
2.考生应准确、实事求是地填写个人信息，报名信息一经确认，不允许修改。在招生任何阶段如发现信息不实，将取消其复试、录取资格，情节严重者，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3.兼职导师原则上只招收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的研究生，其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为：校本部学习+该导师所在单位进行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
4.2013年硕士研究生收费问题依照教育部有关文件执行。

5.如在2013年招生年度国家出台新的研究生招生政策，将以国家出台的新研究生招生政策为准。

十一、招生咨询
1.各院系研究生科联系方式

基础医学院研究生科联系人：母老师，联系电话：（0817）3352015 
临床医学院研究生科联系人：郭老师，联系电话：（0817）2242627
医学影像学系研究生科联系人：杨老师，联系电话：（0817）2262089
2.研究处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四川省南充市涪江路234号川北医学院研究生处        邮编：637007

联系电话：（0817）2240136                传真：（0817）2242202
联系人：申老师         Email：yjscyzb@126.com 

研究生处网址   http://graduate.nsmc.edu.cn/

